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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 20 0 2 年 教 育 （ 修 訂 ） 條 例 草 案 》 委 員 會  

當 局 就 20 0 3 年 9 月 1 8 日 及 10 月 1 0 日 會 議 上 提 出 事 項 的 回 應  

 

甲 、 與 個 別 主 要 伙 伴 類 別 有 關 的 事 項  

事 項  議 員 或 團 體 代 表 的 關 注  當 局 的 回 應  

家長校董 

家 教 會 的 確 認  解 釋 現 時 註 冊 家 長 教 師 會 （ 家 教 會 ） 的
程 序 ， 以 及 在 學 校 行 政 範 疇 下 ， 認 可 家

教 會 的 法 律 地 位 。 同 時 ， 澄 清 一 所 學 校

是 否 可 以 有 兩 個 或 以 上 的 家 教 會 。  

(2003 年 10 月 10 日 ) 

 

現 時 學 校 的 家 教 會 可 透 過 下 列 三 種 形 式 成

立：(一 ) 在《 社 團 條 例 》下 註 冊、（ 二 ）在《 公

司 條 例 》下 註 冊、及（ 三 ）作 為 學 校 的 一 個 從

屬 組 織 。  

 

由 於 沒 有 特 定 的 規 限 及 每 個 人 均 有 結 社 自

由，我 們 不 排 除 一 所 學 校 可 能 會 有 兩 個 或 以 上

的 家 教 會。不 過，根 據 目 前 紀 錄，並 沒 有 學 校

申 報 有 多 於 一 個 家 教 會 。  

 

 解 釋 如 學 校 出 現 兩 個 或 以 上 的 家 教 會 ，

法 團 校 董 會 應 以 什 麼 準 則 來 認 可 其 中 一

個 家 教 會 。  

(2003 年 10 月 10 日 ) 

 

在 一 般 情 況 下，需 要 在 兩 個 或 以 上 家 教 會 中 認

可 其 中 一 個 的 機 會，實 在 很 微。若 有 多 於 一 個

家 教 會 時 ， 學 校 應 根 據 代 表 性 和 認 受 性 的 原

則，接 納 其 中 一 個 為 認 可 家 教 會。教 育 統 籌 局

(教 統 局 )在 有 需 要 時 ， 亦 會 提 供 協 助 。  

 

家 長 校 董 選 舉
及 提 名  

解 釋 為 何 限 制 只 有 子 女 在 學 校 就 讀 的 家

教 會 成 員 ， 方 可 投 票 選 舉 家 長 校 董 。  

(2003 年 10 月 10 日 ) 

 

家 長 校 董 的 其 中 一 個 角 色 是 作 為 學 校 管 理 層

與 家 長 之 間 的 溝 通 橋 樑。一 般 情 況 下，家 教 會

較 具 代 表 性 和 較 易 組 織，故 此，我 們 建 議 家 長

校 董 由 家 教 會 的 成 員 投 票 選 出 。  

立法會 CB(2)150/03-04(01) 號文件



 2 

事 項  議 員 或 團 體 代 表 的 關 注  當 局 的 回 應  

 檢 視 家 長 如 不 是 認 可 家 教 會 的 成 員 （ 不

論 其 原 因 ），便 不 能 參 與 家 長 校 董 的 選 舉

及 提 名 這 種 做 法 ， 是 否 符 合 《 人 權 法 》

有 關 條 文 。  
(2003 年 10 月 10 日 ) 

 考 慮 提 供 一 個 選 舉 制 度 ， 讓 在 校 內 就 讀

的 每 名 學 生 的 家 長 均 有 權 投 票 或 被 提 名

參 選 家 長 校 董 ； 以 及 投 票 取 消 家 長 校 董

的 註 冊 。  
(2003 年 10 月 10 日 ) 
 

 

但 我 們 考 慮 到 委 員 的 意 見，將 會 提 出 修 訂，讓

所 有 在 校 內 就 讀 的 學 生 的 家 長，在 家 教 會 選 舉

家 長 校 董 時，均 有 投 票 權 及 參 選 權。同 時，在

罷 免 家 長 校 董 時 ， 也 有 投 票 權 。  

 

教 員 校 董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上、下 午 班 制 學
校 的 教 員 校 董  

條 例 草 案 應 否 列 明 上 、 下 午 班 制 學 校 須

在 法 團 校 董 會 內 為 上 午 班 及 下 午 班 各 設

不 少 於 一 名 教 員 校 董 ， 以 代 表 教 師 的 意

見 及 利 益 。  (2003 年 9 月 18 日 )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條 例 草 案 建 議 的 法 團 校 董 會 組 成，是 希 望 能 在

各 主 要 伙 伴 取 得 適 當 的 代 表 性 與 法 團 校 董 會

有 合 理 的 規 模 這 兩 者 之 間 ， 取 得 平 衡 。  

 

新 訂 第 40AD(l)(g)條 已 列 明 辦 學 團 體 須 負 責
草 擬 法 團 校 董 會 的 章 程 ， 而 新 訂 規 例 第

75A(2)(a)條 亦 規 定 章 程 須 訂 定 法 團 校 董 會 每

類 校 董 的 人 數。故 此，辦 學 團 體 己 獲 賦 予 權 力

或 彈 性，按 個 別 團 體 的 情 況 去 決 定 其 屬 校 的 法

團 校 董 會 內 每 一 類 校 董 的 數 目 。  

 

由 於 有 些 上、下 午 班 制 學 校 可 能 有 兩 個 認 可 家

教 會，所 以 我 們 建 議 在 此 情 況 下，上、下 午 班

制 學 校 應 在 每 一 班 制 均 設 一 名 由 家 教 會 選 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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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 項  議 員 或 團 體 代 表 的 關 注  當 局 的 回 應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的 家 長 校 董。但 因 為 上、下 午 班 制 學 校 內 的 全

體 教 師 均 受 僱 於 同 一 校 董 會，原 則 上，教 員 校

董 可 由 上 、 下 午 班 的 全 體 教 師 互 選 產 生 。 因

此，我 們 並 不 要 求 上、下 午 班 制 學 校 的 教 員 校

董 須 作 出 同 樣 的 安 排 。  

 

假 如 我 們 劃 一 要 求 所 有 上、下 午 班 制 學 校 在 每

一 班 制 均 設 一 名 教 員 校 董，部 分 辦 學 團 體 便 需

要 委 任 更 多 數 目 的 辦 學 團 體 校 董 加 入 法 團 校

董 會 ， 以 保 持 百 分 之 六 十 的 限 額 。 如 在 一 所

上、下 午 班 制 學 校 的 法 團 校 董 會 加 入 兩 名 教 員

校 董，辦 學 團 體 須 委 任 十 (而 非 九 )名 辦 學 團 體

校 董 加 入 法 團 校 董 會，而 法 團 校 董 會 的 總 人 數

須 增 加 至 十 七 (而 非 十 五 )名。此 舉 會 增 加 辦 學

團 體 的 負 擔，特 別 是 大 辦 學 團 體。它 們 在 委 任

足 夠 數 目 的 辦 學 團 體 校 董 加 入 屬 校 的 法 團 校

董 會 時 ， 可 能 會 遇 到 困 難 。  

 

故 此，條 例 草 案 不 規 定 由 上、下 午 班 各 選 出 一

名 教 員 校 董 加 入 法 團 校 董 會，以 便 學 校 更 靈 活

地 按 其 本 身 的 情 況，決 定 法 團 校 董 會 內 教 員 校

董 的 人 數 。  

 

教 員 校 董 的 選
舉  

澄 清 在 試 用 期 間 或 以 臨 時 合 約 聘 任 的 教

員 ， 是 否 有 資 格 投 票 選 舉 學 校 的 教 員 校

董 。  
( 2 0 0 3 年 1 0 月 1 0 日 )  
 

條 例 草 案 界 定「 教 員 」指 受 僱 在 學 校 擔 任 准 用

教 員 或 檢 定 教 員 的 人 。 現 時 在 學 校 服 務 的 教

員，無 論 在 試 用 期 內 或 以 臨 時 合 約 聘 用，均 須

為 檢 定 教 員 或 准 用 教 員。因 此，只 要 符 合「 教

員 」 定 義 的 人 士 ， 便 有 權 參 與 教 員 校 董 的 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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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 項  議 員 或 團 體 代 表 的 關 注  當 局 的 回 應  

員 」 定 義 的 人 士 ， 便 有 權 參 與 教 員 校 董 的 選

舉 。  
 

 考 慮 是 否 在 教 員 校 董 的 選 舉 中 ， 給 予 常

任 或 以 合 約 僱 用 的 非 教 學 人 員 ， 如 實 驗

室 技 術 員 、 學 校 行 政 人 員 或 校 工 等 ， 擁

有 投 票 權 。  
( 2 0 0 3 年 1 0 月 1 0 日 )  
 

我 們 已 在 立 法 會 文 件 C B ( 2 )  3 0 5 5 / 0 2 - 0 3 ( 0 1 )的
附 錄 一 中 清 楚 列 明 教 師 校 董 的 角 色 和 職 責 。  
 
教 師 校 董 須 ：  
 向 法 團 校 董 會 提 供 在 課 程 發 展 、 課 室 教

學、學 生 活 動 和 教 育 增 益 活 動 方 面 的 經 驗。 
 利 用 專 業 知 識 去 改 善 學 生 的 學 習 能 力 和 相

關 的 學 校 管 理 工 作 。  
 充 當 法 團 校 董 會 和 學 校 教 職 員 之 間 一 個 有

力 的 橋 樑 。  
 

故 此，我 們 要 求 由 學 校 內 的 專 業 教 學 人 員，互

相 推 選 適 當 的 人 選 ， 肩 負 起 以 上 的 角 色 和 責

任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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乙 、 其 他 一 般 事 項  

事 項  議 員 或 團 體 代 表 的 關 注  當 局 的 回 應  

立法   

為 推 行 校 本 管
理 而 須 制 定 法
定 架 構 的 理 據  

重 新 檢 視 是 否 須 以 立 法 去 推 行 校 本 管

理 。 如 有 需 要 設 立 法 定 架 構 ， 應 考 慮 會

否 為 資 助 學 校 提 供 彈 性 ， 讓 它 們 決 定 是

否 及 何 時 根 據 條 例 草 案 的 建 議 成 立 法 團

校 董 會 。  

(2003 年 9 月 18 日 ) 

 

清 楚 列 出 條 例 草 案 中 必 須 以 立 法 執 行 的

建 議 ， 以 及 那 些 建 議 可 用 行 政 指 示 或 指

引 方 式 推 行 。  

(2003 年 9 月 18 日 ) 

有 關 就 實 施 校 本 管 理 訂 立 法 定 架 構 的 理 據 已

在 立 法 會 文 件 1570/02 -03(04)第 三 段 及 立 法

會 文 件 1983/02-03(01)第 十 至 十 五 段 中 討 論 及

予 以 肯 定 。  

 

 

 

至 於 有 議 員 要 求 我 們 考 慮 以 行 政 指 示 或 指 引

方 式，推 行 條 例 草 案 的 一 些 條 文，我 們 正 全 面

檢 視 條 例 草 案 的 各 項 建 議，稍 後，我 們 會 再 向

法 案 委 員 會 匯 報 有 關 結 果 。  

 

實施   

過 渡 期 的 實 施
策 略 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須 闡 明 在 五 年 過 渡 期 間 ， 當 局 建 議 採 取

那 些 措 施 去 防 止 學 校 管 理 失 當 ， 以 及 在

五 年 過 渡 期 後 ， 如 何 協 助 落 實 條 例 草 案

的 建 議 。  

(2003 年 9 月 18 日 ) 

在 過 渡 期 間，教 統 局 將 會 採 取 一 些 措 施 協 助 學

校 落 實 條 例 草 案 的 建 議。我 們 會 特 別 留 意 表 現

欠 佳 的 學 校 ， 幫 助 提 升 它 們 的 問 責 性 及 透 明

度 。  

 

協 助 管 理 失 當 的 學 校 的 措 施  
 
教 統 局 會 ：  
 要 求 學 校 編 訂 每 年 的 計 劃 ， 如 有 需 要 ， 提

交 定 期 報 告  
 提 供 專 業 支 援 ， 以 協 助 學 校 改 善 各 項 措

施 ， 亦 會 監 察 有 關 進 度 ， 以 便 能 早 日 解 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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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 項  議 員 或 團 體 代 表 的 關 注  當 局 的 回 應  

問 題  
 對 情 況 較 為 嚴 重 的 學 校，教 統 局 可 根 據《 教

育 條 例 》第 4 1 條 委 任 額 外 校 董，以 改 善 學
校 運 作  

 如 委 任 額 外 校 董 未 能 改 善 學 校 的 管 理 ， 教

統 局 可 撤 換 現 時 所 有 校 董 ， 以 確 保 學 校 正

常 運 作  
 
過 渡 期 實 施 新 管 治 架 構 的 策 略 及 方 法  
 
在 條 例 草 案 通 過 後 ， 教 統 局 將 會 ：  
 要 求 學 校 就 實 施 新 管 治 架 構 訂 定 時 間 表  
 要 求 學 校 每 年 報 告 有 關 成 立 法 團 校 董 會 的

進 程  
 為 學 校 成 立 法 團 校 董 會 提 供 協 助  
 幫 助 那 些 已 在 《 公 司 條 例 》 下 將 校 董 會 註

冊 為 法 團 的 新 學 校 ， 儘 快 成 立 法 團 校 董 會  
 要 求 那 些 未 在 《 公 司 條 例 》 下 將 校 董 會 註

冊 為 法 團 的 新 學 校 ， 在 條 例 草 案 通 過 後 六

個 月 內 ， 成 立 法 團 校 董 會  
 與 曾 參 與 「 學 校 管 理 新 措 施 」 及 已 獲 批 核

校 董 會 章 程 的 學 校 商 議 ， 要 求 它 們 按 時 成

立 法 團 校 董 會  

其 他 相 關 措 施  
 
 編 寫 各 項 相 關 實 施 指 引 ， 例 如 法 團 校 董 會

的 章 程 樣 本 、 家 長 及 教 師 校 董 選 舉 指 引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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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 項  議 員 或 團 體 代 表 的 關 注  當 局 的 回 應  

以 及 校 董 手 冊 ， 供 學 校 參 考  
 舉 辦 校 董 培 訓 課 程 ， 讓 他 們 深 入 了 解 校 董

的 職 責  
 組 織 經 驗 分 享 會 ， 推 廣 一 些 在 新 管 治 架 構

下 的 良 好 運 作 方 法  
 以 地 區 或 辦 學 團 體 為 基 礎 ， 組 織 學 校 網

絡 ， 分 享 實 施 新 管 治 架 構 的 成 功 經 驗  
 在 有 需 要 時 ， 為 家 長 ／ 教 師 ／ 校 友 校 董 選

舉 提 供 協 助  
 如 有 需 要 ， 協 助 學 校 選 擇 獨 立 校 董 的 人 選  
 

對 學 校 的 支 援
措 施  

列 舉 為 協 助 法 團 校 董 會 及 其 成 員 實 施 條

例 草 案 的 建 議 而 提 供 的 法 律 服 務 。  

(2003 年 10 月 10 日 ) 

我 們 會 提 供 到 校 及 網 上 服 務，幫 助 學 校 成 立 法

團 校 董 會 ， 其 中 包 括 制 訂 法 團 校 董 會 章 程 樣

本，以 及 就 一 些 常 見 問 題 提 供 解 決 方 法，供 辦

學 團 體 參 考，以 便 制 訂 屬 校 法 團 校 董 會 章 程 的

細 則，及 成 立 法 團 校 董 會。同 時，我 們 會 鼓 勵

辦 學 團 體 邀 請 熱 心 的 法 律 專 業 人 士 加 入 法 團

校 董 會。此 外，我 們 亦 會 探 討 提 供 其 他 的 義 務

法 律 服 務，如 組 織 一 個 法 律 專 業 支 援 網 絡，利

用 互 聯 網 為 學 校 提 供 專 業 意 見 等 。  

 
 

 

 

教 育 統 籌 局  

二 零 零 三 年 十 月  


